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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及主要内容
围绕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深入宣传宪法和宪法相关法、民法典以及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深入宣传党内法规。立足法学会自身职能定位，发挥首都法学法律人才荟萃等资源优势，以“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等法治宣传活动为载体，根据各区法学会实际需求，运用首都高级法学法律人才库和百名法学青年英才等资源，推动法律“七进”（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军营、进网络），开展深入系统、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教育，推动法治宣传活动多点开花、有序开展，不断强化思想引领，凝聚社会共识，构筑精神力量。
2.项目资金情况
本项目年初预算资金31.20万元，年中调减预算0.00万元，预算收入为31.20万元，预算支出为31.16万元，年末结转资金为0.0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9.86%。项目明细预算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预算数（元）
	实际使用数
	年末结转和结余
	预算执行（%）

	
	财政拨款
	合计
	
	
	

	开展法治宣传
	312,000.00
	312,000.00
	311,575.40
	424.60
	99.86%

	合计
	312,000.00
	312,000.00
	311,575.40
	424.60
	99.86%


（二）项目绩效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宣传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邀请百名“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作百场报告会、开展“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加强与媒体的联系合作，加大推送数量和频率，提升传播力和引导力，与学会媒体资源形成正面宣传的联动效应讲好法治故事，做好法治宣传，切实提高法治宣讲针对性、实效性、普惠性，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确保“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高起点高站位谋划好“十五五”规划，为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为深化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促进预算部门提高成本绩效意识，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北京市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京财绩效〔2020〕2146号)及《北京市财政局关于2025年预算管理工作的通知》(京财绩效〔2025〕245号)等文件规定，市法学会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对2024年开展法治宣传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1.绩效评价原则
（1）客观性原则。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客观评价，所有用来评价的指标均可量化，所有参与评价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循评价价值中立原则，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只取决于各项目实施主体的工作业绩的客观实际，而不取决于评价人的价值判断和个人意愿。评价结果不会因为评价人价值观念的不一致而有所不同。
（2）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应当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2.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
	名称
	一级
	二级
	三级
	分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双百宣讲及法治文化基层行
	20

	
	
	
	指标2：重大活动报道
	20

	
	
	质量指标
	-
	-

	
	
	时效指标
	-
	-

	
	
	成本指标
	指标1：宣传经费
	2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
	-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营造法治环境
	20

	
	
	生态效益指标
	-
	-

	
	
	可持续影响指标
	-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宣传效果
	10


3.评价方法
采取资料收集、数据统计、座谈研讨、民主评议等方式，
对照绩效指标进行评价。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通过专题会议，明确预算项目资金使用的责任处室。各部门积极配合绩效评价工作，对所使用的财政性资金使用过程、使用效益等开展全面评价。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经综合评价，开展法治宣传项目96分，等级为优。评分表见附表。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开展法治宣传为经常性项目，项目立项符合单位和市法学会的职能，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项目立项过程符合市财政、市法学会的规定。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资金预算编制符合市财政、市法学会的相关规定，内容细化充分，执行和调整程序符合财政部门规定。
开展法治宣传为经常性项目，单位有着丰富的组织实施经验。充分借助首都高端法学法律专家资源，精心挑选法学专家深入各区各系统。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等重大主题，开展深入且具针对性的宣传活动。
（三）项目产出情况
1、积极开展“双百”活动。加强合作谋划。加强横向协作，密切协调联系，与其他五家“双百”组委会各成员单位共同会商研提年度活动方案。强化顶层设计，年初即要求各成员单位在制定本系统本领域全年重点工作尤其是关于宣传舆论工作规划时，将“双百”活动纳入工作计划。加大推进力度。2024年，根据各区法学会实际需求，充分利用首都高端法学法律专家汇聚的区位优势，精心遴选法学专家深入各区各系统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等重大主题开展深入系统、有针对性的宣传解读，推动“双百”活动多点开花、有序开展，不断强化思想引领，凝聚社会共识，构筑精神力量，赢得各个区的高度好评。16区法学会全年开展“双百”法治宣讲活动近百场。
2、积极推进“基层行”活动。坚持高位谋划。联合市司法局、团市委成立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实施方案，明确职责分工，确定重点宣讲专题、宣讲内容和场次，建立日常沟通、协调指导等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对各自行业领域基层行的推动落实，形成强大工作阵容，着力推动“基层行”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坚持高点部署。把“基层行”作为发挥法学资源与人才优势服务法治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纳入年度总体工作部署，通过总结以往经验、布置今年任务、等形式，全面精准将基层行工作重点传递到各区各系统。坚持高效推进。牢牢树立“立足于基层、服务于群众”的理念，因地制宜，强调宣传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突出“青年志愿者”和“基层群众”这两个重点群体，使基层群众受到法治教育，使青年志愿者在实践中进一步了解基层、民情和社情。全年推动各区法学会先后组织15000余人次志愿者，开展普法宣传、法律服务、法治宣讲等线上线下各类活动11000余场次，受众428万余人次，形成了“基层行”活动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3.《民主与法制时报》以《北京市法学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创工作新局面》为题在2024年1月19日头版进行了报道。北京机关党建公众号2024年1月8日刊登了市法学会党组成员学习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做好2024年法学会工作”交流研讨的相关内容。2024年1月18日该公众号刊登了党组成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精神”的相关内容。2024年1月25日该公众号刊登了党组成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的相关内容。2024年3月20日刊登了党组成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内容。2024年4月8日刊登了学会党组成员到清华大学法学院开展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及相关文件适用情况专题调研座谈会的相关内容。2024年5月10日刊登了党组成员围绕学习贯彻落实“强化党纪学习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主题进行专题学习研讨情况。2024年7月25日刊登了党组成员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情况。
（四）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系列宣讲，强化了思想引领，在社会各界凝聚起广泛的法治共识，推动广大干部群众深入理解重大法治主题内涵，促进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为法治社会建设筑牢思想根基。  活动受众覆盖428万余人次，形成了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切实将法律服务与法治知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提升了基层群众的法律意识与法治素养，有效满足群众法律需求，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提升。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做法
领导重视是改进工作的关键。学会党组高度重视绩效管理工作，多次在党组（扩大）会、会长办公（扩大）会强调，各部门要增强预算绩效意识，不断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办公室财务在监督预算执行的同时，要加强绩效监控，发现问题及时提醒改进，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细化，部分指标设置不够合理。开展法治宣传项目支出的绩效目标存在细化分解程度不够高的现象，其经济效益指标、环境效益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均未明确具体指标，建议今后目标应更加细化和量化。
六、有关建议
进一步调整和细化绩效指标，按照市财政局相关文件的规定，从数量、质量、成本和时效等方面细化绩效指标，尽量进行定量表述，不能以量化形式表述的，可以采用定性的分级分档形式表述。如对社会效益细化量化到政治导向、受众反映、社会影响、成果应用等具体指标中，形成对社会效益的可量化、可核查要求。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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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
	开展法治宣传

	主管部门
	北京市法学会
	实施单位
	北京市法学会（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1.2
	31.2
	31.16
	10
	99.86%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1.2
	31.2
	31.16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bookmark: _GoBack]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宣传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邀请百名“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作百场报告会、开展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加强与法治媒体的联系合作，加大推送数量和频率，提升传播力和引导力，与学会媒体资源形成正面宣传的联动效应讲好法治故事，做好法治宣传，切实提高法治宣讲针对性、实效性、普惠性，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完成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双百宣讲及法治文化基层行
	≥20场次
	28场次
	20
	20
	

	
	
	
	指标2：重大活动报道
	≥3项
	3
	20
	20
	

	
	
	质量指标
	指标1：
	
	
	
	
	

	
	
	时效指标
	指标1：
	
	
	
	
	

	
	
	成本指标
	指标1：宣传经费
	≤31.2万
	31.16万
	20
	2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营造法治环境
	好坏
	好
	20
	18
	指标值设定未量化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1：宣传效果
	好坏
	好
	10
	8
	指标值设定未量化

	总分
	100
	96
	



填报注意事项：
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若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年度指标值（A）*100%。若计算结果在200%-300%（含2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10%扣分；计算结果在300%-500%（含3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20%扣分；计算结果高于500%（含500%），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30%扣分。
3.请在“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中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4.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